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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承包業務的監管

主要監管機構

中國商務部及省級商務部門負責監督管理從事對外承包工程項目的企業，而住房和城
鄉建設部（「住建部」）及地方各級建設部門負責監督管理從事境內工程項目承包的企業。

主要監管法律和法規

海外工程項目承包受中國政府頒佈的一系列法律和法規監管，包括：(a)國務院頒佈
的《對外承包工程管理條例》（2008年9月1日起生效）、(b)商務部及住建部頒佈的《對外承包
工程資格管理辦法》（2009年11月1日起生效）、(c)商務部及工商總局頒佈的《對外勞務合作
經營資格管理辦法》（2004年8月25日起生效）、(d)外經貿部及人民銀行頒佈的《對外承包工
程項目投標（議標）許可暫行辦法》（2000年5月1日起生效、2012年1月15日廢止）、(e)商務
部、銀監會、保監會頒佈的《對外承包工程項目投標（議標）管理辦法》（2012年1月15日起
生效）及(f)外經貿部和原建設部頒佈的《關於對外承包工程質量安全問題處理的有關規定》
（2002年12月1日起生效），就有關技術資質、對外勞務合作、對外承包工程項目投標（議
標）許可及對外施工項目的質量安全方面對從事對外承包項目的中國公司進行監管。此外，
有一系列監管境內工程承包的法律和法規，包括：(a)原建設部頒佈的《關於培育發展工程
總承包和工程項目管理企業的指導意見》（2003年2月13日起生效）；(b)《關於工程總承包市
場准入問題說明的函》（2003年7月13日起生效）；及(c)《建設工程勘察設計資質管理規定》
（2007年9月1日起生效）。該等法律和法規就從事工程總承包業務相關的市場准入方面作出
了必要規定。

相關業務資質及質量要求

(1) 對外承包工程資質

根據《對外承包工程管理條例》及《對外承包工程資格管理辦法》的規定，對外承包工
程的企業須取得從事對外承包工程的必要資質，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承包工程資格證
書》後，方可在許可範圍內從事對外承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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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外勞務合作經營資質

根據《對外勞務合作經營資格管理辦法》的規定，從事對外勞務合作的企業須經商務部
許可，依法取得對外勞務合作必要的經營資質，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勞務合作經營資格
證書》後，方可從事任何上述業務。

根據《商務部關於執行<對外勞務合作經營資格管理辦法>有關問題的通知》的規定，
已取得對外承包工程經營資質的企業，應視為自動獲授派遣人員從事境外項目的資格。然
而，有關企業將不得獨立經營勞務分包服務。如企業有意開展獲承包項目項下提供勞務以外
的對外勞務合作業務，亦須另外取得對外勞務合作經營資質。

(3) 工程總承包市場准入及工程設計資質

根據原建設部於2003年2月頒佈的《關於培育發展工程總承包和工程項目管理企業的指
導意見》及於2003年7月頒佈的《關於工程總承包市場准入問題說明的函》，對有意從事工程
總承包業務的企業不設立特定的許可規定。具有工程總承包資質的企業可以在其工程勘察、
工程設計及工程承包資質範圍及等級內開展工程總承包業務。

根據原建設部頒佈的《建設工程勘察設計資質管理規定》，從事工程設計活動的企業，
應當申請必要的資質。一經取得有關資質，有關企業將獲授證書，允許其在資質範圍內從事
工程設計活動。工程設計資質分為不同類別，即工程設計綜合資質、工程設計行業資質、工
程設計專業資質和工程設計專項資質。工程設計綜合資質只設甲級一個等級；工程設計行業
資質、工程設計專業資質、工程設計專項資質設甲級、乙級。除甲級及乙級之外，根據工程
性質和項目技術特點，其他個別行業、專業、專項資質可以設丙級。建築工程專業資質亦可
以設丁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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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承包工程項目投標（議標）許可

根據《對外承包工程項目投標（議標）許可暫行辦法》的規定，參加對外承包工程項目
投、議標的企業，在向銀行申請開具保函前，須向商務部提出項目許可申請。商務部根據項
目所在國家情況及其他相關規則及條例規定，審理企業項目申請。一旦批准申請，商務部屆
時將向企業頒發《對外承包工程項目投標（議標）許可》或項目許可。屆時企業可憑項目許
可，向銀行申請開具保函。

根據《對外承包工程項目投標（議標）管理辦法》的規定，參加對外承包工程項目投、
議標的企業，在向境內金融機構申請項目保函、信貸或信用保險前，須向商務部申請辦理對
外承包工程項目投標（議標）核准。商務部會根據項目申請材料審理企業項目申請，符合條
件的申請單位商務部會予以網上核准，並向其頒發《對外承包工程項目投標（議標）核准證》
（以下簡稱「核准證」）。屆時企業可憑核准證向境內金融機構申請項目保函、信貸或信用保
險。

質量安全管理

《關於對外承包工程質量安全問題處理的有關規定》規定，如果對外承包工程中發生任
何質量安全事故或出現嚴重質量安全問題，對外承包工程企業必須在事故或安全及質量問題
發生之時起24小時內向最近的中國駐外使（領）館經濟商務機構報告；駐外使（領）館經濟
商務機構應當向國務院主管建設的政府機構報告，並抄報國務院主管對外經濟貿易的政府機
構備案。

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協調

根據《大型單機和成套設備出口項目協調管理辦法》（2002年1月1日起生效）的規定，
擬參加大型單機和成套設備出口項目的經營者，必須向有關商會申報其將承接的出口項目。
涉及成套設備出口的工業項目，應由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進行協調，並對參與經營者的
資質進行審查及核實，就協調事項向經營者提出書面意見，同時將書面意見抄報商務部、駐
外使領館經商處等有關單位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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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業務的監管

主要監管部門

國務院主管對外貿易的政府機構依照中國法律主管中國的對外貿易工作。中國海關負
責依照中國法律監管進出中國的運輸工具、貨物、行李物品和其他物品。

主要監管法律和法規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2004年7月1日起
生效）及商務部頒佈的《對外貿易經營者備案登記辦法》（2004年7月1日起生效）、《貨物進口
許可證管理辦法》（2005年1月1日起生效）和《貨物出口許可證管理辦法》（2008年7月1日起
生效）就對外貿易經營者備案登記及進出口許可證制定了規則及規定。中國海關總署頒佈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報關單位註冊登記管理規定》（2005年6月1日起生效）對中國報關單
位註冊登記作出了規定。

a. 對外貿易經營者備案登記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及《對外貿易經營者備案登記辦法》的規定，從事
貨物進出口或者技術進出口的對外貿易經營者，應當在商務部或者其指定機構辦理註冊登
記，但中國法律、行政法規和商務部規定豁免備案登記的除外。

b. 貨物進出口許可證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貨物進口許可證管理辦法》和《貨物出口許可證
管理辦法》的規定，中國准許貨物與技術的自由進出口，但中國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
除外。中國對限制進出口的貨物實行許可證管理。

c. 海關進出口貨物進出口商報關註冊登記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報關單位註冊登記管理規定》的規定，進出口貨物的進出
口商應當按照進出口港相關法規聯繫當地海關辦理報關單位註冊登記手續；進出口商辦理註
冊登記後可以在中國境內各個口岸地或者海關監管業務集中的地點辦理企業的報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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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監管

國際招標機構資質

根據商務部頒佈的《機電產品國際招標機構資格認定辦法》（2005年3月1日起生效）的
規定，利用國外貸款和國內資金採購機電產品而從事國際招標業務的企業應當取得機電產品
國際招標資質。機電產品國際招標機構的資質等級分為甲級、乙級和預乙級。

工程建設項目招標代理機構資質

根據原建設部頒佈的《工程建設項目招標代理機構資格認定辦法》（2007年3月1日起生
效）的規定，從事工程建設項目招標代理業務的機構，應當依照中國法律取得工程建設項目
招標代理機構資質並應取得國務院主管建設的政府機構或者省或直轄市人民政府建設主管部
門的認定。該等機構應在其資質許可的範圍內從事相應的工程建設項目招標代理業務。工程
建設項目招標代理機構資質分為甲級、乙級和暫定級。

中央投資項目招標代理機構資質

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發改委」）頒佈的《中央投資項目招標代理資格管理
辦法》（2012年4月2日起生效），凡在中國境內從事有關中央投資項目招標代理業務的招標代
理機構，應由國家發改委進行資格認定。該等招標代理機構資質分為甲級、乙級和預備級。

國際貨物運輸代理的代理資格

根據商務部頒佈的《國際貨運代理企業備案（暫行）辦法》（2005年4月1日起生效），凡
依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及其分支機構註冊登記的國際貨物運輸代理企
業，須在商務部或其指定機構辦理註冊登記及備案。

無船承運業務經營

根據原中國交通部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海運條例實施細則》（2003年3月1日起
生效），中國無船承運業務的經營者應向交通部申請取得《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資格登記證》，
並在原企業登記機關辦理註冊登記手續後，方可從事任何無船承運業務經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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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舉辦經濟貿易展覽

根據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貿促會」）和外經貿部聯合頒佈的《出國舉辦經濟貿易
展覽會審批管理辦法》（2001年2月15日起生效），以及外交部、公安部、商務部、海關總署
及貿促會聯合頒佈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出國舉辦經濟貿易展覽會管理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
（2003年6月17日起生效），所有出國展覽計劃一律須經貿促會會簽及商務部審批。未經批
准，任何單位不得組團出國參加或舉辦展覽會。

工程監理企業資質

根據原建設部頒佈的《工程監理企業資質管理規定》（2007年8月1日起生效），從事建
設工程監理活動的企業，應當按照規定取得必要的工程監理企業資質，並在其許可的範圍內
從事相關業務活動。該資質分為綜合資質、專業資質和事務所資質三類。專業資質按照工程
性質和技術特點劃分為若干工程類別。綜合資質及事務所資質不分級別。專業資質分為甲級
及乙級。房屋建築、水利水電、公路和市政公用等行業可設立丙級。

工程諮詢單位資質

根據國家發改委頒佈的《工程諮詢單位資格認定辦法》（2005年3月4日起生效），從事
工程諮詢服務的單位必須依法取得國家發改委頒發的工程諮詢資格證書，並在其許可的範圍
內開展相關業務活動。工程諮詢單位資格包括資格等級、諮詢專業和服務範圍三部分，並分
為甲級、乙級和丙級。

工程造價諮詢企業資質

根據原建設部頒佈的《工程造價諮詢企業管理辦法》（2006年7月1日起生效），從事工
程造價諮詢業務的企業應當依法取得工程造價諮詢企業資質，並在其資質許可的範圍內從事
工程造價諮詢活動。工程造價諮詢企業資質等級分為甲級和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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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編制資質

根據原建設部頒佈的《城市規劃編制單位資質管理規定》（2001年3月1日起生效），從
事城市規劃編制的企業應當取得相關《城市規劃編制資質證書》，並應當在有關資質證書許
可的業務範圍內從事城市規劃編制業務。城市規劃編制單位資質分為甲級、乙級和丙級。

有關我們海外業務活動的法規

作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我們須符合及遵守適用於我們業務的相關中國法
規，但我們可能亦須接受我們營運所在地域市場的當地監管部門的監管。進入新的地域市場
前，我們會就該市場及相關司法管轄區的監管環境及框架進行適當的盡職審查，並確保我們
遵守適用法規。就我們的國際工程承包業務而言，項目業主在招標過程中亦會要求提供並核
查我們的適當資質情況，以確保我們具有適當的工程承包商資質以承接有關項目。我們認
為，於往績記錄期間，工程承包行業並非受到高度監管的行業，因此我們毋須為承接海外工
程承包工程而申請任何當地資質或向當地政府作出任何申請。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
已於所有重大方面遵守有關我們海外業務活動的一切適用法規。詳情亦請參閱「風險因素－
與我們的業務及經營所在行業有關的風險－我們的大部分業務都是在海外國家和區域內開
展，因而受制於外國經濟、監管、社會和政治的不確定性」。




